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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特征与侵权边界探究
张梦歆

澳门大学法学院，中国澳门，999078；

摘要：近年来短视频行业蓬勃发展，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现象频发。本文将概述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定义和分类，

探究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特征和侵权边界，并介绍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合理使用规则和二次创作短视频与作品

的关系，通过具体案例，学习域外法律的优势，促进二次创作短视频的规范，保护原作者和二次创作短视频创作

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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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 2023 短视频蓝皮书，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短视

频用户规模已经从 2018年 12 月的 6.48 亿增长至 2023

年 6月的 10.26 亿，用户使用率显著提升。短视频出现

了新的发展，短视频从之前内容专业性不强、受众面窄，

发展出了现在专业性强、精品率高、全民共享共创的新

特点。与此同时，短视频中的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现

象却频频发生，让长视频平台苦不堪言。我们不能严厉

打击短视频的发展，打压群众的二次创作的热情，也不

能放任侵权的现象愈演愈烈。二次创作短视频大家讨论

得最多的是“合理使用”的问题，鲜少人讨论该种短视

频的侵权特征和侵权边界，要想规制这种行为，首先是

要界定这种行为的概念，还要确认这种行为是否侵权，

侵犯的是什么类型的权利，才有机会探讨后续的治理问

题。本文还会联系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域外法律，分

析二次创作短视频在域外的发展情况，为内地识别二次

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特征和侵权边界提供域外方案。

1 二次创作短视频的概述

1.1 概念与内容

二创短视频，即利用现有的视频素材（如影视、动

漫、体育及游戏作品）进行再创作，主要包括六大类别：

一是预告片类，用于宣传电影电视剧的短片；二是影评

类，分析评论影视作品的人物、剧情，解读其审美价值

和社会意义；三是盘点类，通常整合三个或以上影视片

段，如高光剪辑、场景对比或评比，常配音乐、字幕及

发布者解说；四是片段类（CUT），直接传播影视作品

的精选或搞笑片段；五是解说类视频，这类视频专注于

对影视综作品的片段或全片进行阐述，涵盖故事背景、

剧情发展及服化道等方面的解读与评论。制作者习惯性

地融合多个作品镜头或片段，并融入个人风格的表情包、

音乐、字幕、解说词及特效等，常见形式有“N分钟速

览电影”、“XX综艺深度解析”，以及针对特定古装剧

的吐槽点评；六是混剪类视频，这些视频则由单部或多

部影视综作品的画面素材精心编辑而成，侧重于对特定

人物或场景的镜头进行混合剪辑，例如“刘亦菲电视剧

角色精彩瞬间混剪”。

有些人会把短视频和二创短视频混淆，短视频是一

个更大的概念，里面还包含了原创短视频。原创短视频

是创作者根据剧本、脚本等，配合音乐拍摄剪辑出来的

完全由自己创作的短视频，这种视频内容完全基于创作

者自己的想法和视角，没有直接复制或模仿其他现有的

视频内容，比如短剧、vlog、科普小视频等。这种原创

短视频也获得了大量人的喜爱。原创短视频独创性高，

除背景音乐外较少使用他人的素材；而二创短视频则基

于现有素材，独创空间相对较小。

1.2 分类

二创短视频可根据是否为了批评、讽刺某些作品而

分为戏仿类与非戏仿类。戏仿类旨在调侃、讽刺现有作

品，通过拷贝、加工经典内容实现。非戏仿类则依据是

否评论解读作品，细分为影视解说/影评类和混剪/片段

/盘点/预告片类。综上，为便于研究，我们将二创短视

频划分为：（1）戏仿类；（2）影视解说/影评类；（3）

混剪/片段/盘点/预告片类。

2 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特征

2.1 二次创作短视频侵权行为的类型

1.侵犯原作者的著作人身权

二创短视频可能会侵犯原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主要

可能侵犯的权利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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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署名权和修改权

二创短视频在剪辑创作视频时会引用原作者的视

频素材，某些创作者为了减少观众的流失，会不标注引

用素材的出处，有些还会把视频内体现原作者署名的水

印抹去，这样观众就无法得知该段素材的原作者是谁。

这些不标注原作者或者忘记标注原作者、以及抹水印的

行为侵犯了原作者在作品上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权。以

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的音乐盘点视频为例，创作者会把

视频素材里的电视台台标等表明素材原出处的标识抹

去，这明显侵犯了原作者的署名权。二创视频创作者一

般会对原作品进行删减、修改、剪辑等，如果二创视频

创作者在进行创作之前没有获得原作者的授权，他们的

修改行为会侵犯原作者的修改权。

（2）保护作品完整权

有人认为，戏仿作品或普通解说中含有的诋毁、讽

刺性质，正是它们受到观众喜爱、吸引大量的网民点击

它们的原因。与此同时，这种诋毁行为可能会歪曲、篡

改原来的作品，使原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受到挑战。

但是并不是所有改编、诋毁都可能侵犯原作者的保护作

品完整权，我国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只有在对原作品涉

及“扭曲和篡改”并且达到对原作者的声誉造成实质损

害的程度时，才能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胡戈将其他素

材与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无极》的画面相结合，二次创

作出了一个引起热议的短视频，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

血案》，把原作表达的情节完全篡改为一个娱乐城里人

为了馒头互相厮杀的搞笑情节，吸引了大量观众点击观

看。胡戈剪辑该视频是为了讽刺《无极》剧情的无聊、

混乱，很多观众因此认为陈凯歌拍的《无极》是剧情不

知所云的烂片，很长时间内陈凯歌导演的风评都不是很

好，故胡戈创作“馒头血案”短视频的行为有侵犯陈凯

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嫌疑。

2.侵犯原作者的著作财产权

（1）复制权

二创短视频未经授权，将原作品的内容进行改编，

往往需要用各种载体将原作复制下来供自己剪辑，这必

然会侵犯原作的复制权。如果有些二创短视频只是原作

的机械性的复制，没有加入任何独创性的新内容，那这

些二创短视频就侵犯了原作者的复制权。

（2）改编权

有些二创短视频改变了原作品，加入自己编辑的剧

情、配音等，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如果没有获

得原作者的授权，也没有其他法律阻却事由，则往往会

侵犯原作者的改编权。

（3）信息网络传播权

部分二创短视频（如高光混剪、负面解说类）因大

量引用原作品核心内容，可能实质性替代原作的市场价

值。例如，混剪视频通过精选片段使观众无需完整观看

原作即可了解核心情节；解说类视频若包含对原作严重

的负面评价，则可能直接削弱用户对原作的观看意愿。

此类视频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使公众可在任意时间、地

点获取替代内容，涉嫌侵犯原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2 二次创作短视频侵权行为的原因

1.著作权保护意识不强

除了少部分恶意侵犯原作者权利的创作者，大部分

二创短视频创作者侵权是因为著作权保护意识不强。他

们所使用的视频素材在各大网站平台都很容易得到，经

过大量地转载，原作者的署名信息可能会丢失，二创短

视频的创作者并不知道该素材是来源于哪个原作者，他

们也没有保护原作者著作权的意识，也就不会去寻找原

作者并获得其授权。他们在平台上获得的很多视频素材

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视频是可以

随意使用的，没有要授权的意识。

2.平台滥用“避风港”原则

避风港原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商（ISP）仅提供

空间服务且不制作网页内容时，接到版权人侵权的通知

后有义务删除内容，否则视为侵权；若侵权内容不在其

提供的空间且未接到删除通知，则不担责。总的来说，

平台有通知—删除的责任。但是有些时候平台上用户发

布的二创短视频明显就侵犯了著作权，平台依然用检索

不到、无法监测来开脱，拒绝处理侵权二创短视频。在

爱奇艺和快手的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快手公司甚至在

页面上划分出了热播电影电视剧二创视频的剪辑区，有

明知侵权还鼓励用户进行侵权创作的嫌疑。平台滥用

“避风港”原则，对侵权短视频视而不见，是导致侵权

二创短视频泛滥的原因之一。

3 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边界

3.1 独创性的判定

判断智力成果是否构成作品的核心在于独创性认

定，这也是著作权保护的关键与难点。独创性是一个相

对抽象的概念，判断独创性需聚焦以下维度：

1.作品是否独立完成

作品须由作者自主完成，而非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

作品应该是在作者未直接借鉴或采用他人作品的前提

下，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创造力独立完成的。即使作品与

他人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只要该相似性是源于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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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创作，那么这部作品仍可认定为独创。

2.作品是否体现作者个性

作品需体现作者独特的创作视角或风格。个性可以

通过素材选择、结构编排和情感传递等展现，即使是同

一主题的歌曲、诗歌、小说等作品，因为作者经历、功

底的不同，必然形成个性化表达。

3.作品表达是否独特新颖

表达方式需具备一定创新性，可体现在构思、语言、

视听呈现等方面，但不要求绝对首创，只要非机械复制

或常规表达即可。

4.区分思想与表达的界限

著作权法只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

识别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时需要审查的是作品是否以

独特的方法表达了某些思想，而不是该作品本身体现了

什么新的思想观念。

5.考虑公有领域素材的使用

公有领域关乎公众权利，无法被私有化。如使用公

有领域素材（如自然景观、历史事件）时，需通过独特

选材、编排或演绎形成新表达。例如，对同一景观的摄

影作品，需要通过作品的不同光影运用或构图等判断独

创性。

综上，独创性判断需综合“独立创作；个性表达；

新颖呈现”的逻辑链条，同时排除对思想本身或公有领

域素材的简单复制。对于二创短视频，其独创性认定也

将从上述标准出发，并结合具体要素展开。

3.2 如何界定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否有独创性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条的规定：“文学、艺术和

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

果是作品。”二创短视频基于影视综等素材创作，其能

否受著作权保护，核心在于“独创性”认定。

具有“独创性”的二创短视频需体现创作者对素材

的独特选取；特殊的剪辑手法；差异化元素的添加及独

立的解说观点等，符合独创性要点即可被视为著作权法

保护下的作品。《著作权法》将构成作品的二创短视频

视为视听作品，在著作权法修改之前，法院一般将二创

短视频归类为类电影作品，定义相对模糊。《著作权法》

修改之后，确认了视听作品这一作品类别，证明二创短

视频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可以获得保护。

若完全否定二创短视频的作品属性，将打击二创短

视频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发展，

也会加剧二创短视频创作者与原作者的版权纠纷，为了

能更好地保护二创短视频创作者的权利和原作者的权

利，应当可以将有独创性的二创短视频划为视听作品加

以保护。

综上所述，界定二创短视频是否具有独创性是为了

进一步确认其是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将二创短视频视为

作品有利于二创短视频以及其使用的原作品的著作权，

需要加以重视。

3.3 合理使用的范围

在确认二创短视频是否构成侵权之前，还需要判断

其使用原素材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依据《著作权法》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使用他

人作品时，无需征得权利人同意，也无需向其支付报酬，

但前提是必须尊重作者的署名权，同时确保这一使用行

为不会妨碍作品的正常使用，且不会不合理地侵害著作

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文，我们将二创短视频分成了

三类，应当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判断二创短视频是否属于

合理使用他人素材。

1.戏仿类短视频

戏仿类短视频通常仅引用少量原作片段，通过独创

剧本重新编排以实现讽刺或模仿效果，其主题与表现形

式与原作差异显著。原作在二创短视频中只起到了次要

的作用，创作者的编排、配音、特效等才是该类二创短

视频的核心。例如“淮秀帮”恶搞《还珠格格》的视频，

他们利用原剧画面搭配其原创搞笑配音，形成全新叙事。

此类视频并不是机械地复制原作，而是由创作者的

独创性表达占据主导。使用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可知，

其原作引用量较少，使用的目的有时是为了欣赏恶搞，

有时是为了评价该电影电视剧。而且原作品的浏览量并

不会因为二创短视频而减损，观众还可能因为二创短视

频的恶搞而对原作品产生兴趣，进而增加原作品的点击

量。如果二创短视频创作者在视频内标注了原作品名称、

原作者姓名等，就不会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戏仿类短视频使用原作品是有可能被视为合理使用的。

2.影视解说类、影评类二创短视频

该类二创短视频使用原作品的比例会有所升高，因

为创作者在评价、解读影视综原作品的时候不可避免的

会引用原画面。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的影视分区，就有很

多创作者发布影视解说类、影评类视频。一般分为两种

形式：一是“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这种创作者会把

电影的剧情梗概从头到尾讲述一遍，其中会加入创作者

的独创性表达，比如用“小美”指代女主，“小帅”指

代男主等。二是以第一或者第三视角完整解读一遍影视

综视频。比如哔哩哔哩网站上的创作者“西瓜说柯南”

就是以二创短视频的方式，用第三视角，解读、评价日

本知名动漫《名侦探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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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规定，第二种这类短

视频对原作的引用很可能被视为合理使用，原作画面是

为了配合他们的评价与解读，他们的解说才是该视频的

主要表达。但是第一种这类短视频很可能侵犯原作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没有耐心的观众在跟随短视频看完一部

电影、电视剧后就不会点击原作品，这侵犯了著作权人

的合法权益，所以可能不被视为合理使用。

3.混剪类、片段类、盘点类和预告片类短视频

这类二创短视频几乎没有创作者的独创部分，创作

者的独创性只体现在画面的编排、剪辑和音乐的配合上，

视频的主要部分还是原作品。尤其是片段类、盘点类、

预告片类短视频，这些编排的独创性并不强，创作者几

乎是机械地复制原作品，再加上背景音乐，视频的主体

部分全是引用的原作品。混剪类短视频可能是多个画面

的拼接，这会大量地使用原作品，可能会影响原作品的

声誉，比如动画形象“奶龙”就是鬼畜视频的常客，该

动画形象在网络上的评价受到很多不良的影响，这严重

侵犯了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故混剪类、片段类、盘点类和预告片类短视频因为

它们大量地使用原作品，独创性不强而不被视为对原作

的合理使用。

综上所述，判断二创短视频是否是合理使用要区分

不同类型的二创短视频。戏仿类短视频因其较高的独创

性和较低的引用量最有可能被视为合理使用；影视解说

/影评类视频也因为可能符合“介绍、评论”某些作品

的目的而被视为合理使用；混剪/片段/盘点类和预告片

类因为属于机械地、简单地复制原作品，而不被视为合

理使用。但是无论是哪一类短视频都需要在作品中标注

原作品的名称和原作者的姓名，不能侵犯原作者的署名

权，否则绝不可能被视为合理使用。

4 域外法律研究

前文详细讲述了在中国内地《著作权法》的背景下，

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特征和侵权边界。中国澳门和中

国台湾与中国内地属于不同的法律管辖区，在作品的认

定和保护方面会有较大的区别，介绍中国澳门和中国台

湾的处理情况，可以有助于内地对二创短视频的规范。

4.1 中国澳门

1.二创短视频与作品的关系

在中国澳门，二创短视频可能会被视为衍生作品

（改动原作）或者混合作品（将原作与原创部分结合）。

二创短视频较多为将原作品和创作者自己的独创部分

结合，这一类短视频可以被归为混合作品。而将原作品

进行改动而生成的二创视频可以被归类于衍生作品。在

《著作权法》背景下，衍生作品和混合作品均按照保护

原作的方式受保护。对衍生作品及混合作品的保护是与

原作品的保护完全平行的，不因为原作品受到或者不受

到保护而改变对衍生作品及混合作品的保护。综上所述，

二创短视频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可以被归纳为衍生作

品及混合作品，对二创短视频的保护完全独立于对原作

品的保护。

2.合理使用的情况

在中国澳门合理使用应为“自由使用”。《著作权

法》允许自由使用原作品，但不得妨碍其正常的一般经

营、在无合理解释时损害作者正当利益，且应合理注明

作者身份及作品名。而且自由使用他人作品创作出来的

作品不能与原作品相混淆，且复制或者引用的范围不能

太广而导致被复制或者被引用的作品产生利益受损。根

据《著作权法》作品可以自由使用，自由使用的情形大

概有十二项，根据 61条第 1款第 g)项可知：“在作品

本身內引述或加插他人任何類別之作品或作品摘要，以

支持本人之理論或作為批評、討論或教學目的之用”，

解说类的二创短视频如果尊重原作者的署名权等合法

权益，很有可能可以被视为自由使用。但《著作权法》

第六十三条禁止以注释和评论为由复制他人作品，仅允

许在自己的原创内容中适当引述他人作品的部分內容。

4.2 中国台湾

1.二创短视频与作品的关系

在中国台湾，二次创作受到著作权保护。根据著作

权法第 6条，就原著作改作之创作为衍生著作，以独立

之著作保护之。但是二次创作者需要得到原创作者的同

意或者属于合理使用。在著作权法中，如果是用自己的

创意进一步改编原作另外创作出作品的行为，属于“改

作”，生成的作品一般称为“衍生著作”。著作权人享

有改作的权利，因此二次创作者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

否则就会侵犯其著作权。与此同时，根据著作权法第 6

5条的规定，若二次创作对作品的利用，满足第 65条第

2项的标准，属于著作权上的合理使用，无需经过原作

者同意。但是，未获得原作人同意而创作的衍生作品，

仍享有著作权的保护，侵害原著作的著作权所创作出来

的衍生作品仍然享有著作权的保障。至于是否需要承担

侵权责任，则需要分开判断。

故二创短视频可被视为“衍生著作”获得著作权法

保护。

2.合理使用

中国台湾在著作权法体系中规定了合理使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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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判断准则，具体考量因素包括：（1）著作本身的性

质。（2）利用行为的目的及性质，区分是否为商业目

的或是非营利教育目的。（3）所利用部分的质量及其

在整部著作中所占的比例。（4）利用行为对著作权人

潜在市场及其现有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判断一个二创

短视频是否是合理使用原素材要结合这四项标准进行

统一认定。

在中国台湾著作权法第44-63条详细介绍了十几种

合理使用的情形。二创短视频可能符合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在合理范围内，为报道、评论、教学、研究或其

他必要的正当目的，引用已公开发表的作品”；二是“未

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且未向表演者

支付报酬的非营利活动中，可以公开口述、播送、上映

或演出他人已公开发表的作品”。

3.案例分析

自媒体博主谷阿莫在短视频平台（YouTube和哔哩

哔哩网站等平台）发布了影视解说系列短视频，这些视

频大量引用了电影片段，并进行了剪辑和解说。随后，

谷阿莫被迪士尼等五家影视公司控告侵权。法院多次组

织调解，最终谷阿莫与五家公司达成了和解，并支付了

赔偿金、公开道歉。

在此案中，谷阿莫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电

影片段进行二次创作，并上传至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构

成了对原作品著作权的侵犯。尽管谷阿莫声称自己的行

为属于合理使用，但法院并未认可其抗辩理由。因为谷

阿莫的解说短视频已经构成了对原作品的改编，且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中国澳门还是中国台湾，均保

护二次创作，在中国澳门归纳为衍生作品及混合作品保

护，在中国台湾归为衍生著作保护。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合理使用（中国澳门称自由使用）的范围在三地都不是

很广泛，除了解说类二创短视频，其余的二创短视频很

难被归类到合理使用的范围内，说明二创短视频在三地

都很容易落入到侵权的范畴，侵权边界都很模糊，希望

三地可以完善法律法规，把二创短视频的侵权边界拓宽，

让二创短视频创作者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新才能。

5 结论

本文详细介绍了二创短视频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在

中国内地的著作权背景下二创短视频的侵权特征和侵

权边界。也介绍了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对二创短视频属

于什么作品，受到什么保护的法律规定。二创短视频很

容易侵犯原作的著作权，有可能侵犯原作者的署名权、

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中国台湾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较为清

晰，从使用目的、范围、影响等角度分析，具有合理性。

三地可以互相借鉴，让合理使用的规范边界更清晰，有

利于更好确认二创短视频的侵权边界，有助于保护二创

短视频创作者和原作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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